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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新疆金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子公司 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 股權質押的公告》，僅供參

閱。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21年6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曹志剛先生及王海波先生；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高建軍先生及盧海林先生；及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魏煒先生及楊劍萍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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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 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 股权质押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金风科技”)的全资子

公司金风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金风国际”）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与Windlab Developments 

Pty Ltd（以下简称“Windlab”）签署贷款协议，由Windlab向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提供不超过5,400万澳元的贷款用于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所属项目的开发建设。 

同时，金风国际与Windlab签署股权质押协议，与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的另一方股东Lacour Energy Pty Ltd各自将其持有的

19%和81%的股权质押，为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在贷款协议项

下的偿还贷款的义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5,400万澳元，其

中金风国际按持股比例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1,026万元，担保期限

自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成立时间： 2016 年 8 月 10 日 

3.注册地点：SUPERVISION GROUP, G, MILL POINT ROAD, 

SOUTH PERTH, 6151, WA 

4.经营范围：风电场开发 

5.被担保方与公司关系：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 为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持股 19%的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财务状况 

单位：澳元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5 月 

营业收入 760,710.00 407,874.98 

利润总额 66,573.00 -22,854.08 

净利润 63,900.00 -22,854.08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386.00 22,159.03 

负债总额 9,503.00 38,130.32 

净资产 6,883.00 -15,971.29 

注：澳洲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年度为每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 

该被担保方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金风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 

3.担保内容：就 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 在贷款协议项下的偿

还贷款的义务，金风国际与 Clarke Creek Energy Pty Ltd 的另一方股东

Lacour Energy Pty Ltd 各自将其持有的 19%和 81%的股权进行质押 



4.担保方式：股权质押 

5.担保期限：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 

6.担保金额：不超过1,026万澳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0.15%。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 2020 年度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含）的合并报表

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50 亿元，为 2020 年度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

控股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 亿元；期限

自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之日止。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 2020 年度批准担保额度内签署担保

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在股东大会审批额度之内。同时，该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按

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担保公平、对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

币 48.6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24%；其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6.6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3%。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0 日 


